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96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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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字

第1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旨：被告甲○○於民國112年12月24日20時許，

在嘉義縣○○鎮○○里○○○000號外道路，燃放炮竹後，

遭江○宏制止，竟心生不滿，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告訴

人江○宏辱罵「你阿嬤勒」、「幹你老師」等語，足以貶損

江○宏之名譽及人格。復於同日21時15分許，在上址外之道

路，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江○宏辱罵「幹你老師不是

很愛報案」、「你快出來不然恁爸炮一直放」等語，均足以

貶損江○宏之人格。案經江○宏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

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因認甲○○涉犯

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三、告

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

或已逾告訴期間。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

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

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江○宏指訴被告甲○○犯妨害名譽案件，

公訴意旨認甲○○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

刑法第314條規定，須告訴乃論。嗣江○宏於第一審辯論終

結前撤回告訴，有調解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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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上揭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

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粘柏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附記論罪之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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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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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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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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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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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字第1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旨：被告甲○○於民國112年12月24日20時許，在嘉義縣○○鎮○○里○○○000號外道路，燃放炮竹後，遭江○宏制止，竟心生不滿，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告訴人江○宏辱罵「你阿嬤勒」、「幹你老師」等語，足以貶損江○宏之名譽及人格。復於同日21時15分許，在上址外之道路，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江○宏辱罵「幹你老師不是很愛報案」、「你快出來不然恁爸炮一直放」等語，均足以貶損江○宏之人格。案經江○宏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因認甲○○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三、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江○宏指訴被告甲○○犯妨害名譽案件，公訴意旨認甲○○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刑法第314條規定，須告訴乃論。嗣江○宏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有調解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諸上揭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粘柏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附記論罪之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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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字

第1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旨：被告甲○○於民國112年12月24日20時許，在

    嘉義縣○○鎮○○里○○○000號外道路，燃放炮竹後，遭江○宏制

    止，竟心生不滿，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告訴人江○宏辱

    罵「你阿嬤勒」、「幹你老師」等語，足以貶損江○宏之名

    譽及人格。復於同日21時15分許，在上址外之道路，另基於

    公然侮辱之犯意，向江○宏辱罵「幹你老師不是很愛報案」

    、「你快出來不然恁爸炮一直放」等語，均足以貶損江○宏

    之人格。案經江○宏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

    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因認甲○○涉犯刑法第309條

    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三、告

    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

    或已逾告訴期間。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

    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

    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江○宏指訴被告甲○○犯妨害名譽案件，公

    訴意旨認甲○○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刑法

    第314條規定，須告訴乃論。嗣江○宏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撤

    回告訴，有調解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諸上揭

    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

    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粘柏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附記論罪之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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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字第1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旨：被告甲○○於民國112年12月24日20時許，在嘉義縣○○鎮○○里○○○000號外道路，燃放炮竹後，遭江○宏制止，竟心生不滿，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告訴人江○宏辱罵「你阿嬤勒」、「幹你老師」等語，足以貶損江○宏之名譽及人格。復於同日21時15分許，在上址外之道路，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江○宏辱罵「幹你老師不是很愛報案」、「你快出來不然恁爸炮一直放」等語，均足以貶損江○宏之人格。案經江○宏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因認甲○○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三、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江○宏指訴被告甲○○犯妨害名譽案件，公訴意旨認甲○○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刑法第314條規定，須告訴乃論。嗣江○宏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有調解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諸上揭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粘柏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附記論罪之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